[bookmark: _GoBack]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作業規定
一、依「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及「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暨閱讀推廣競賽活動作業規定」規定訂定之。
二、參賽者資格
(一)各機關（構）學校組織編制中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各機關（構）學校除教師外依法聘任、聘用、僱用人員。
(三)各機關（構）學校依上級機關所訂或自訂規定進用之人員。
三、參賽規定及限制
(一)參賽作品須為單一作者，不接受聯名投稿。若非本活動指定書目或格式體例不合者，不予受理。每篇作品格式規定如下：
1.字數限制：每篇字數最少3,000字，最多6,000字。
2.薦送資料：一式二份，參賽者應填報「作品資料表」（詳如附表1），並與作品電子檔併同送件，內文中不應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
3.格式體例：中文直式橫書（詳如附表2）。
(二)曾獲頒國家文官學院「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之「銅椽獎」以上獎項之個人，自參賽年度起算3年（含）內不得參加同一領域之個人獎心得寫作競賽。
四、評審作業及評分標準
(一)本府組成評審委員會，置委員7人，由本府參議、人事處處長及研考處處長組成，委員為無給職。
(二)每篇作品由所有評審委員評定成績，並以所有評審委員之平均分數為實得分數。
(三)參賽作品其評分基準包括「啟示與創見」、「旨意詮釋」、「修辭」及「結構」四大項，各審查重點及配分比例如下表：
	評審標準
	啟示與創見
	旨意詮釋
	修 辭
	結 構

	配分比例
	40%
	30%
	15%
	15%

	審查重點
	1.見解對工作與生活具啟發性
	1.內容充實
	1.語意精準 
	1.結構嚴謹

	
	2.建議對工作與生活具實踐性
	2.詮釋深入
	2.生動優雅
	2.層次分明

	
	3.體悟對工作與生活具創造性
	3.取材精當
	3.語彙豐富 
	3.切合題旨


五、獎勵等第及方式如下：
(一)凡報名參加本活動者，贈閱「指定專書」2本。
(二)參賽作品(需符合參賽規定)經評選後擇優給予行政獎勵：
1.90分（含）以上為優等，記功一次。
2.80分（含）以上為甲等，嘉獎二次。
3.75分至79分為佳作，嘉獎一次。
(三)評選作品前10名，代表本府參加國家文官學院辦理之「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
六、本活動頒獎後，發現撰稿人有抄襲他人著作情形者，將撤銷其獎勵，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法律責任，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七、本項心得寫作競賽所需各項經費，由人事處編列預算支應，如有不足者，得在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


附表1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送審作品資料表

	編    號
	

	機關銜稱
	

	作品資料
	閱讀書目：
作品題目：
作品字數：

	作者資料
	姓名：
職稱：　　　　　　　
性別：           
地址：
電話：
E-MAIL：

	符合「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第參章規定之實施對象（請勾選）：
□一、各機關（構）學校組織編制中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各機關（構）學校除教師外依法聘任、聘用、僱用人員。
□三、各機關（構）學校依上級機關所訂或自訂規定進用之人員。

	備註：每篇字數以3,000字至6,000字為限，以Word計算字數<Word／校閱／字數統計／字數（含文字方塊、註腳及章節附註等）>。



附表2
題   目
(「題目」標楷體24號字加粗置中)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說明：
1. 每篇字數以3,000字至6,000字為限，寫作內容應以心得創見為主，涉及專書內容摘錄字數部分，不宜超過1,000字。
2. 請檢附作品電子檔（word），內文中不應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如姓名、服務機關等。
3. 內文格式為中文直式橫書，標楷體14號字，行距1.5倍行高，段落一律左右對齊；設定頁碼為頁尾置中，首頁顯示頁碼；版面配置上下邊界為2.54cm，左右邊界為3.17cm。
4. 內文若需設定標題者，請依下列方式書寫：
一、….
（一）….
   1、…..
    (1)…. 
5.內文涉及參考文獻者，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最新版出版手冊之撰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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